规定六： 
陕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两

寸

免

冠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
	
	

	工作单位
	
	

	考生联系电话
	
	取得资格（考试）时间
	

	取得资格名称
	
	报考专业
	
	报考
级别
	

	证书编号
	
	证书管理

 编号
	

	主管单位（或单位）意见
	情况属实。

（盖章）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意见
	同意发放证书。

                 （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必须装入考生人事档案，以备查用。

2.此表仅用于2016年及以前的证书办理。
填写说明

1、 姓名：考生的真实姓名

2、 性别：考生性别

3、身份证号： 考生的身份证号

4、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考生的人事档案存放的具体单位。此表填写完毕后，须放进考生的人事档案里。

5、工作单位：考生现工作单位的规范性全称。

6、考生联系电话：考生电话。

7、取得资格（考试）时间：填写最后一科的考试日期。

8、取得资格名称：请查阅考生的准考证。

9、报考专业：请查阅考生的准考证。

10、报考级别：初级/中级，一级/二级。

11、证书编号：请在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通知公告栏目查到相关专业的领证通知里进行查询。
12、证书管理号：请在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知公告栏目查到相关专业的领证通知里进行查询。
13、主管部门或单位意见：如果考生的工作单位有上级主管部门，就在本栏内加盖上级主管部门的公章，如果无主管部门，就加盖考生现在工作单位的公章；日期为盖章当天的时间。

14、发证机关意见：报名时准考证在各市的由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相关部门填写并盖章；省直发放证书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盖章。日期为发证当天的时间。

温馨提示：

1、领取证书后，请将此表存入考生的人事档案！

2、为了提高办事速度，请各位考生自带钢笔或签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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